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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农〔2019〕 78号

慈财〔2019〕125号

关于印发《慈溪市2019年度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农办（经发办），国土资源所，财政所：

经研究，现将《慈溪市2019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慈溪市农业农村局　　 慈溪市财政局

　　　　　　　　　      2019年6月24日

慈溪市2019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
实施方案
为做好2019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工作，根据《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波市2019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总体方案的通知》（甬农发〔2019〕29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中央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基本国策为指导，全面推进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按照因地制宜、简便易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和补贴发放体系，落实种地农民对耕地的保护责任，实现藏粮于地，不断提高我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我市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补贴对象

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

三、补贴依据及标准

2019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以粮食种植面积（不包括复种）为依据，补贴资金根据粮食种植面积进行分配。亩均补贴标准根据宁波下达的补贴资金与实际应补粮食种植面积计算所得。
四、操作程序

1、农户申请。由各镇（街道）组织各村开展调查摸底工作，先由拟补贴对象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提出补贴申请，申报对象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再由各村调查统计员进行调查和核实，并填写2019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统计表（附件2）。

2、村级确认与申报公示。各村根据摸底情况和申报对象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进行面积核对，在完成申报资格确认后上墙公示（附件1），公示期为7天。对跨村经营土地的申报对象，需在各个土地所在村公示，并注明该申报对象在其他村经营土地情况。公示无异议的，经村负责人签字后上报所在镇（街道）。

3、镇级审查与核查。各镇（街道）对所辖行政区域内各村上报的申请补贴材料及公示情况进行审查和核查，建立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档案，编制清册，经镇（街道）经办人和分管领导签字盖章后（附件3），上报市农业农村局，各镇（街道）需留存公示照片和农户提供的证明材料等补贴档案，以备上级核查。

4、市级复审与公示。市农业农村局在收到各镇（街道）上报的补贴清册后，对申报资料进行复审，同时汇总申报数据，确定补贴标准，并将拟补贴的信息发送各镇（街道），由各镇（街道）制作公示信息，分别在各村进行公示，公示期7天。

5、发文兑付。公示后无异议的，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下达补贴资金文件，及时通过“一卡通”发放补贴资金，同时，将补贴资金发放文件和补贴资金发放清单（电子稿）上报上级财政、农业农村部门备案。

五、有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各镇（街道）要切实加强领导，落实人员，明确职责。要严格落实村级现场调查核实责任和镇级审查、核查责任，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上报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同时各村要认真核对农户基础信息（户主姓名、身份证号码、“一卡通”账号等），做到及时更新，确保信息全面准确，便于资金及时发放到户。要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宣传，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告知全体农户。

（二）资料存档，信息公开。各镇（街道）、村要建立农业补贴信息管理档案，以备上级抽查。要严格按要求做好申报资格公示和补贴信息公示，积极接受群众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三）严肃纪律，加强监管。各镇（街道）要高度重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工作，严肃工作纪律，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及时查漏补缺。要加强补贴工作监督管理，完善村级核实、镇级核查、市级检查的工作机制，确保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落实到位。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将组织力量对补贴工作进行必要的督查、抽查，对任何单位和个人滞留截留、虚报冒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的，严肃按规定追究责任。

各镇（街道）要尽快采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信息，确保按上级工作部署的要求及时将2019年度补贴资金发放到户。

    联系人：农田建设管理科 周鹏飞，联系电话：63976891  561809。

附件：1.公示格式

2.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统计表

3.镇、街道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统计表

附件 1

公示格式

根据《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财农〔2016〕26号）、《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16〕74号）和《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波市2019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总体方案的通知》（甬农发〔2019〕29号）有关精神，对种粮农民实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现将具有补贴资格的农户进行公示，公示截止日期为XX月XX日，时间七天，如有异议，请拨打举报电话：XXXXXXX（街道），XXXXXXX（县级）。

            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公示名单

	序号
	姓名
	粮食种植面积（亩）
	合计（元）

	
	
	
	

	
	
	
	

	
	
	
	

	
	
	
	

	……
	行次不够自行添加
	
	


　　　　村经济合作社（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统计表

单位：亩、元

	序号
	姓名
	联系

电话
	粮食种植面积
	补贴

金额
	身份证号码
	邮政储蓄账号
	备注

	1
	
	
	
	
	
	
	

	2
	
	
	
	
	
	
	

	3
	
	
	
	
	
	
	

	4
	
	
	
	
	
	
	

	5
	
	
	
	
	
	
	

	6
	
	
	
	
	
	
	

	7
	
	
	
	
	
	
	

	8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镇、街道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统计汇总表

单位：亩、元

	序号
	行政村
	户数
	粮食种植面积
	补贴金额
	备注

	
	
	
	
	
	

	1
	
	
	
	
	

	2
	
	
	
	
	

	3
	
	
	
	
	

	4
	
	
	
	
	

	5
	
	
	
	
	

	6
	
	
	
	
	

	7
	
	
	
	
	

	8
	
	
	
	
	


经办人（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慈溪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19年6月25日印发
文件





慈溪市农业农村局





慈溪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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